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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交复〔2020〕20号


对政协梁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73号提案的答复
杨丽波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规范农村客运车辆收费问题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县内农村客运车辆收费情况

梁河县2016年12月实现行政村通班车率100%和2018年10月坝区全线开行公交车以来，梁河交通运输相关部门一直关注社会公众关心的“出行安全、出行便捷、出行实惠”的运输供给保障。因此，在收费标准方面农村客运车辆经营者和公交车经营业主一直执行2012年以来的到达乡政府驻地和行政村村委会驻地的票价。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延伸，农村客运班车原来通行只能到达乡镇或行政村的服务局限得到了缓解，通行状况的改善也逐年推动着农村客运车辆接送乘客可以实现“到村、到寨”甚至“到家门”的便捷。但如何对延长线路的收费和规范驾驶员收费行为及得到乘车群众理解，一直是管理部门、经营方、乘客未能全面达成的共识，究其原因：一是宣传、告知意识不到位，尤其是没让乘车群众知晓到村到家的收费标准；二是没有主动积极在车内、停车点、乘客集散地公示粘贴收费标准；三是对乘车群众提出的收费疑惑未及时作出客观解释；四是上车时双方对延长线路的服务没有做议价及达成共识，导致发生纠纷。对存在的问题我们一直强调重申各经营者坚持执行2012年以来的客运票价，要求驾驶员送乘客到村、社、寨及上门接送乘客时事先一定告知收费情况或主动达成议价共识。近两年来除大厂线、小厂线每年发生1至3件收费纠纷外，辖区内其它农村客运班线未发生客运票价举报、投诉案件。

二、清理规范收费行为

以行业经营存在不规范现象为问题导向，坚持不掩饰、不回避的态度，对辖区农村客运车辆收费行为认真进行清理整顿：一是实地走访调查了解。2020年6月 27日县交警大队、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管理局对县内的安乐、杞木寨、大厂、小厂等线路沿边群众和村寨人员集聚地进行了解、问询，掌握了现阶段我县农村客运车辆在安全运营、服务态度、收费情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二是约谈农村客运企业负责人，通报收费不规范的线路和区域，责令限期整改驾驶员擅自提高票价的侥幸行为，特别重申不得在春运及节假日期间、客流高峰段、道路建设施工期提高收费标准；三是限期完善车内、站点、群众聚散地张贴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收费标准，现已完成通过检查验收；四是根据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德宏州交通运输局联合发布的德发改收费【2016】403号文通知要求，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建议，推进农村客运票价改革，下步拟召开听证会后，报政府批复执行或实行市场调节价等方式进行改革。

作为梁河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坚持农村客运持续方便、实惠、优质、安全的服务。在此，非常感谢您对梁河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关注，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您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梁河县交通运输局       

2020年8月15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交通运输局，616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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